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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財物管理辦法 

95年12月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1月9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9 月 25 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4 日北醫校秘字第 1010003139 號令修正，全文 22 條 

102 年 1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 月 28 日北醫校秘字第 1020000296 號令修正，全文 21 條 

 

第一條  本校為期財物有效管理，充分發揮使用效能，特訂定「財物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財物，乃財產及物品之統稱。其中財產係指包括供使用

土地、土地改良物、建築物、建築物改良、機械及設備和其他設備，

暨金額超過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物品

係指不屬於前述財產之設備、用具，包括非消耗品及消耗用品。 

第三條  財產之購置、營建、改良物應先經預算之程序，由總務處負責執行。

新增之財產於驗收後經保管組分類編號，黏貼標籤，圖書博物類之

分類及財產編號則由圖書館負責，並經財務處審核列帳後，保管組

提供財產清冊供各單位參考。 

第四條  財產之保管以各處室組及系科為保管單位，但情形特殊者得以個人

或專業單位為保管單位；電腦設備之管理單位為資訊處。 

第五條  領用之財物，限於校內使用，未經保管組核准移出校外私下使用，

經查證屬實，保管組即行辦理繳回手續並簽報議處。 

第六條  財產經分配與指定單位使用後，不得自行移轉，如因事實需要，必

須移轉使用時，應經總務處同意後辦理。 

第七條  各使用單位主管應指定直接使用人為保管人或專人統一管理，財產

保管人負責財產保管、維護及登記之責。如因過失而致所管理財物

遭受損失時，應負擔賠償責任。 

第八條  財物保管人員對公物保管使用，維護之績效一概列入本校人事考核

資料。 

第九條  各使用單位負責財物保管人員因故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保管

組，列印該員之保管清單。所屬單位主管應切實督導移交事宜，未

有交接人者，以單位主管暫代之。倘若負責財物保管人員逕行離職，

財物交代不清時，所屬單位主管應負連帶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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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交換或受贈之財產，由管理部門、財務處及相關使用單位共同估價

後仍按前開之財產增加程序，分類編號列入財產管理。 

第十一條  財產已逾使用年限而機件性能良好尚可繼續使用或尚能修復者，

不得列入報銷範圍。 

第十二條  對使用中之財產如品質上自然損毀而不堪修復及不可抗拒之原因

損毀時，由使用單位填具財產減損報銷單提報，保管組會同管理

部門、財務處查驗，並經奉校長核准後始准報廢。 

第十三條  財產減損單奉核准後，除由保管組根據財產減損單登記於財產清

冊外，應連同有關憑證，送財務處審核除帳。 

第十四條  財物報損經奉准後，相關單位始得進行廢棄作業᐀ë핀


